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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8月 12日 15时 30分许，位于东莞市万江街道小享

社区东边城街 2 号的东莞市万湘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厂房楼顶

在清理作业过程中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 1人死亡，直接

经济损失约人民币 79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2025年 8月 14日，东莞市人民政府成立了由万江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任组长，万江街道应急管理分局、经济发展局、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分局、平安法治办公室、司法分局、公安分局、总工会

等单位相关人员组成的东莞万江东莞市万湘剑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厂房楼顶清理作业“8·12”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

“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

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等，查清了

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性质和责任情况，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

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

建议。

经调查认定，东莞万江东莞市万湘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厂房

楼顶清理作业“8·12”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因作业人员安全

意识淡薄，违规冒险进行高处作业，相关单位未对作业现场安全

生产工作进行统一协调管理从而引发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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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相关单位及人员概况

1.东莞市万湘剑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湘剑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51FEF88X，2018年 3

月 26日成立，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

定代表人：段万山
[1]
，住所：东莞市万江街道小享社区，经营范

围：实业投资；加工、销售：铝材；物业管理；物业租赁。该公

司负责涉事厂房物业管理。

2.李棋，男，汉族，1967 年 6月出生，住址:重庆市忠县白

石镇，系张淑兰、范玉平的姐夫，日常打散工，承接搬运、清洁

等零活。李棋、张淑兰和范玉平日常一起合作干活，对外由李棋

作为代表跟发包方对接，共同商议承接工作，相关费用由其三人

平均分配。李棋系涉事厂房楼顶清理作业的共同承接人。

3.张淑兰，女，汉族，1973 年 4月出生，住址:重庆市忠县

白石镇，系李棋的妻妹，日常打散工。张淑兰系涉事厂房楼顶清

理作业的共同承接人。

4.范玉平（死者），男，汉族，1972 年 11 月出生，住址:

重庆市忠县白石镇，系李棋的妹夫，与张淑兰系夫妻关系，日常

打散工。范玉平系涉事厂房楼顶清理作业的共同承接人。

（二）涉事厂房租赁情况

东莞市万江区小享股份经济联合社（甲方、出租方）与万湘

[1] 段万山，男，汉族，1980 年 9 月出生，住址:湖南省冷水江市禾青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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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公司（乙方、承租方）于 2023 年 12 月 28日签订《厂房租赁

合同书》，租赁物为小享东边城街 2 号厂房（四层，建筑面积

2396平方米）、宿舍（四层，建筑面积 1036平方米）及影剧院

西侧宿舍，租赁用途为工业用途，租赁期限为 3 年，月租金约

2.7 万元，合同约定了相关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2]
。万湘剑公司承

租上述物业后，通过转租方式经营获利。

（三）涉事作业相关情况

2025年 8月 10日，万湘剑公司计划清理其位于东莞市万江

街道小享社区东边城街 2 号租赁物楼顶的垃圾、树枝杂草等杂

物。万湘剑公司物业主管刘国球[3]，联系了此前因墙面修补工程

结识的李棋，双方协商一致：李棋以 5500元包干费用承接此项

楼顶杂物清理作业。刘国球向李棋预付 2000元，约定尾款 3500

元于作业验收合格后支付，双方未签订书面协议。此后，李棋邀

约其妻妹张淑兰、妹夫范玉平共同完成涉事楼顶杂物清理作业，

三人约定收到的款项平均分配。

（四）事故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万湘剑公司未就涉事楼顶杂物清理作业签订安全生产管理

协议，未对作业现场安全生产进行统一协调管理，未能及时制止

作业人员违规进行高处作业。

[2] 《厂房租赁合同书》第六条“租赁物的使用、维护、改（扩）建和装修：3、租赁期间，租赁物的维护管理由

乙方负责，乙方应定期检查租赁物。除租赁物出现不归责于乙方的建筑结构问题外，租赁物的维护管理由乙方负

责并承担相关费用。”

[3] 刘国球，男，汉族，1981 年 11 月出生，住址:湖南省冷水江市禾青镇，其任职于万湘剑公司，担任物业主管，

日常负责管理公司物业管理工作，以及办理法定代表人段万山交办的其他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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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 8月 10日，物业主管刘国球带领李棋前往涉事楼顶，

明确杂物清理范围后离开，后续清理作业交由李棋负责安排。

2025年 8月 12日 7时许，李棋、范玉平、张淑兰三人抵达

涉事楼顶，开展杂物清理工作。三人商定先将涉事楼顶杂物清理

至宿舍楼与厂房楼之间的连廊式铁棚顶，通过连廊式铁棚转运至

宿舍楼顶，再由宿舍楼顶运送到一楼。当日上午，三人先进行砍

树枝、清杂草作业，并将砍下的树枝临时堆放在连廊式铁棚顶，

计划下午再集中将所有杂物转运下楼。14时 30分，三人分散作

业，范玉平未佩戴劳动防护用品，在连廊式铁棚顶整理杂物，并

将杂物通过连廊式铁棚转运至宿舍楼顶；张淑兰负责将宿舍楼顶

的杂物运送至一楼；李棋在一楼接应。15时 30分许，范玉平在

铁棚顶作业时，不慎踩中采光瓦区域，随即坠落至地面。

（六）事故现场情况

图 1 事发连廊式铁棚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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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铁棚离地高度为 15.1 米

（七）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本起事故造成范玉平 1人死亡
[4]
，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 79

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5年 8月 12日 15时 40分许，小享社区接报，称辖区万

湘剑公司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1人受伤。社区第一时间启动

应急响应，迅速组织工作人员赶赴事故现场，协助开展现场秩序

管控等工作。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4] 根据《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显示，范玉平死亡原因为：失血性休克。

宿舍楼

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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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8月 12日 15时 30分许，范玉平坠落至地面，李棋

随即跑过去查看,发现范玉平昏迷无意识，现场人员随即拨打120

电话。15时 56分许，120医护人员到达现场。16时 9分许，伤

者范玉平被送至东莞康怡医院救治。16时 50分许，伤者范玉平

被转院至东莞市人民医院救治。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2025年 8月 13日 10时 16分，伤者范玉平经医院全力抢救

无效死亡。事故发生后，相关部门成立事故善后处理工作小组，

全力做好死者家属安抚工作。8 月 19 日，万湘剑公司与死者家

属签订了《补偿协议书》。死者遗体由家属转运返乡安葬。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事故救援先期响应迅速、现场处置得当、救援行

动开展有序。经评估，本次事故应急处置及时有效。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范玉平安全意识淡薄，在未佩戴劳动防护用品的情况下
[5]
，违

规冒险进行高处作业
[6]
。作业期间，其不慎踩踏采光瓦区域，采光

[5] 《坠落防护装备安全使用规范》（GB/T 23468-2009）第 4.1.1 条:在距坠落高度基准面 2m 及 2m 以上，有发

生坠落危险的场所作业，对个人进行坠落防护时，应使用坠落悬挂安全带或区域限制安全带。

《个体防护装备安全管理规范》（AQ 6111-2023）第 4.2 条：未按规定配备使用个体防护装备的作业人员不

应在岗作业。附录 A 常用个体防护装备防护性能、性能状态和使用方法：序号 42：安全带（包括区域限制用安全

带、围杆作业用安全带、坠落悬挂用安全带）：在距坠落高度基准面 2m 及 2m 以上，有发生坠落危险的场所作业，

应使用坠落悬挂安全带或区域限制安全带。

[6]《高处作业分级》（GB/T 3608-2008）第 3.1 条：高处作业，在距坠落高度基准面 2m 或 2m 以上有可能坠落的

高处进行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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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承载力无法承受其身体重量破损，致使范玉平从高处坠落至地

面。

（二）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事故调查组结合事故现场勘察、调查询问等，排除人为故意

破坏、突发灾害等因素的影响。

四、有关监管单位履职情况

小享社区居民委员会，负责辖区内的日常巡查、安全监督整

治和安全生产宣传等工作。2025 年以来至事故发生前，开展安

全生产与消防安全全覆盖巡查生产经营单位 300家次，发现问题

隐患 90条，已整改隐患 85条，整改率 94.44%，开展安全生产、

消防安全宣传活动 15次。2025年以来，该社区对东边城街 2号

厂房进行安全生产检查时，发现存在消防通道堵塞等问题，责令

其限期整改。小享社区未针对“高处清理作业”等作业类型开展专

项巡查检查，未能及时发现东边城街 2号厂房的高处违规作业行

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落实不到位，未有效推动辖区内作业

单位及人员强化安全意识、规范作业行为。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范玉平，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本次事故中死亡，

建议免予追究其责任。

（二）对事故相关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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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湘剑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

九条第二款
[7]
的相关规定，建议由经济发展部门依法对其进行处

理。

（三）其他处理建议

1.李棋、张淑兰和范玉平三人是合作关系，应共同做好作业

安全管理，基于三人均为付出劳力的一线作业人员，收益平分，

对其自身安全作业责任应由其自行承担，建议小享社区对李棋、

张淑兰进行约谈提醒并做教育警示。

2.建议由东莞市万江街道综合治理委员会安全生产和应急

管理统筹协调工作小组对小享社区的分管负责同志进行约谈，督

促其进一步落实属地监管责任。

事故涉及其他法律责任，如其他当事方构成民事侵权等责

任，建议当事各方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

六、事故主要教训

本事故暴露出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无防护违规开展高处

作业；同时，作业现场统一协调管理缺失，未对高处作业风险进

行预判和管控。属地社区监管不到位，未针对高危作业开展专项

巡查，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不深入。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强化作业人员安全管理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

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

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

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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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单位和人员应严格落实高处作业安全管理规定；作业前

必须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开展岗前安全交底和

风险告知，确保作业人员熟知作业风险及应急处置流程。

（二）规范现场作业统一协调管理

作业单位在作业前必须制定详细的安全管控方案，明确现场

统一协调负责人，划定危险作业区域并设置警示标识，严禁作业

人员擅自分散作业，确保现场作业全程可控。

（三）压实属地社区监管责任

社区需针对高处作业等高危作业类型开展专项巡查，建立辖

区内作业动态台账，对违规作业行为及时制止并上报；加大对辖

区内重点区域、重点作业的常态化检查频次，消除监管盲区和漏

洞。

（四）深化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社区和相关单位需联合开展精准化安全宣传，通过案例警

示、现场培训、线上推送等多种形式，重点面向一线作业人员普

及安全作业规范和防护知识；定期组织安全技能实操培训，切实

提升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相关单位及人员概况
	（二）涉事厂房租赁情况
	2025年8月10日，万湘剑公司计划清理其位于东莞市万江街道小享社区东边城街2号租赁物楼顶的垃圾、树
	（四）事故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万湘剑公司未就涉事楼顶杂物清理作业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未对作业现场安全生产进行统一协调管理，未能及
	（五）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8月10日，物业主管刘国球带领李棋前往涉事楼顶，明确杂物清理范围后离开，后续清理作业交由李
	2025年8月12日7时许，李棋、范玉平、张淑兰三人抵达涉事楼顶，开展杂物清理工作。三人商定先将涉事
	（六）事故现场情况
	（七）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本起事故造成范玉平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79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范玉平安全意识淡薄，在未佩戴劳动防护用品的情况下[�]，违规冒险进行高处作业[�]。作业期间，其不慎
	（二）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事故调查组结合事故现场勘察、调查询问等，排除人为故意破坏、突发灾害等因素的影响。

	四、有关监管单位履职情况
	小享社区居民委员会，负责辖区内的日常巡查、安全监督整治和安全生产宣传等工作。2025年以来至事故发生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范玉平，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本次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追究其责任。
	（二）对事故相关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万湘剑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的相关规定，建议由经济发展部门依
	（三）其他处理建议
	1.李棋、张淑兰和范玉平三人是合作关系，应共同做好作业安全管理，基于三人均为付出劳力的一线作业人员，
	2.建议由东莞市万江街道综合治理委员会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统筹协调工作小组对小享社区的分管负责同志进行
	事故涉及其他法律责任，如其他当事方构成民事侵权等责任，建议当事各方通过其他法律途径解决。

	六、事故主要教训
	本事故暴露出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无防护违规开展高处作业；同时，作业现场统一协调管理缺失，未对高处作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强化作业人员安全管理
	相关单位和人员应严格落实高处作业安全管理规定；作业前必须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开展岗前安
	（二）规范现场作业统一协调管理
	作业单位在作业前必须制定详细的安全管控方案，明确现场统一协调负责人，划定危险作业区域并设置警示标识，
	（三）压实属地社区监管责任
	社区需针对高处作业等高危作业类型开展专项巡查，建立辖区内作业动态台账，对违规作业行为及时制止并上报；
	（四）深化安全生产宣传教育
	社区和相关单位需联合开展精准化安全宣传，通过案例警示、现场培训、线上推送等多种形式，重点面向一线作业


